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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能水电）近日收到控股股

东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集团）《关于拟延期履行<关于中国华能

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延期

承诺>的函》。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解决同

业竞争承诺的工作进展，华能集团拟就相关承诺延期一年至2022年12月15日，具

体情况如下： 

一、原承诺具体内容 

为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能集团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其他非上市水电资产

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华能集团于2017年7月11日出具《关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进

一步避免与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承诺的主

要内容为：“华能集团将华能水电作为华能集团水电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若华能集团获得在中国境内新开发、收购水电项目业务

机会，在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满足国家关于开发主体资格等要求的前提

下，将促使该业务机会优先提供给华能水电；对于华能集团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非上市水电业务资产，华能集团承诺，在华能水电A股上市

后三年之内，将该等资产在符合届时注入上市公司条件（资产、股权权属清晰，

注入后不会降低华能水电每股收益，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参股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时注入华能水电。”该承诺于2020年12月15日到期。  

2020年10月20日，华能集团出具了《关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华

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延期承诺》，经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承诺期限延期一年至2021年12月15日。 



二、承诺履行的工作进展 

华能集团水电板块资产主要集中在华能水电、华能四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公司）和华能西藏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雅江公司）三家子公司，剩余水电资产分布在新疆、甘肃和海南等地区，资产规

模较小且较为分散。2021 年，华能集团聘请了财务顾问、法律和资产评估等中

介机构，全面开展对四川公司和雅江公司的尽职调查梳理工作。中介机构分别从

四川公司和雅江公司三年及一期电力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产权属情况、行政

处罚及诉讼情况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以 2021 年 6月 30日为估值基准日，对四

川公司和雅江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截至 2021 年 10月底，尽职调查工作基本完成。

经尽职调查发现，前述公司资产分布范围较广且分散，项目建设历史久远，所属

资产因土地权证、划定范围分歧和产权分割等问题，相关资产的权属证书完善工

作仍在推进中。 

三、履行承诺延期的原因 

华能集团始终将华能水电作为华能集团水电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一直

积极履行承诺。对于新增水电资产和业务，华能水电上市四年期间，华能集团在

中国境内尚没有新增非上市水电资产，无新开发和收购水电项目业务。对存量非

上市水电业务资产，华能集团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清查，目前已完成对相关资

产的尽职调查等工作。经尽职调查梳理，华能集团在中国境内拥有的其他存量非

上市水电资产中，部分水电资产项目因建设时间较早，相关资产涉及的土地、房

产等权属证书问题尚需时间规范，暂时无法满足上市公司资产注入条件，华能集

团预计无法于2021年12月15日前将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华能集团将持续推动

前述资产涉及权属证书问题的完善工作，以满足资产注入条件。鉴于此，华能集

团拟对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一年，延期期限至2022年12月15日。 

四、延期承诺的变更内容 

此次承诺事项变更仅涉及对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一年，至2022年12月15日，其

他承诺内容不变。具体如下： 

对于华能集团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在中国境内所拥有的非上市水电业务资

产，华能集团承诺，在2022年12月15日前，将该等资产在符合届时注入上市公司

条件（资产、股权权属清晰，注入后不会降低华能水电每股收益，无重大违法违



规事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参股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时注入华能水电。 

五、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延期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控股股东延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承诺延期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延期承诺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延期的议案》，关联监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华

能集团延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承诺的延期有助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继续履行，有利于维护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承诺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人、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6日 


